附件 1：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1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0
	南京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
	无锡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3
	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2
	南京鼓楼国际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有限公司

	4
	苏宁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
	西安高新区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5
	江苏苏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24
	滁州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6
	南京润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5
	安庆苏宁悦城置业有限公司

	7
	青岛苏宁家电产业园有限公司
	26
	鞍山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8
	苏宁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27
	南京鼎辰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9
	南京苏宁商通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8
	南京苏宁仙林置业有限公司

	10
	江苏苏宁银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9
	徐州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11
	上海苏宁宝丽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0
	镇江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12
	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1
	南京玄武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13
	江苏苏宁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2
	苏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14
	徐州九里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3
	苏宁体育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15
	无锡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4
	江苏通视铭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6
	南昌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35
	苏宁院线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7
	南京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
	南京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18
	江苏苏宁建材有限公司
	37
	南京聚欣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9
	南京鼎辰昱建材有限公司
	38
	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附件 2：

报名意向书
注：双面打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简介
（简要介绍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主营业务，详细内容在投资人简介中说明）
	

	投资意向
（简要说明意向投资范围及资产类别、地域分布及投资方式等）
	

	通讯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地址：

	退款
账户
信息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本企业郑重承诺，本企业已充分知悉电器集团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关于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全部要求，并已经充分评估且自愿承担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的全部成本、风险、负担。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5年    月    日


附件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身份证号码：                  ）在我单位任            职务，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意向投资人（盖章）：

2025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意向投资人印章）


附件 4：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委托人就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以下称“本案”） 特委托受托人作为代理人，提交参与重整投资的报名材料，签署、接收、递交、发送、转达与本案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相关的全部通知、文件、材料，参加本案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相关会议并代表委托人发表意见及处理与本案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相关的全部事务。
受托人在本案中签署的所有文件和处理的所有相关事务，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委托期限自委托人签署本《授权委托书》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时止。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    月    日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委托人印章）


附件 5：

保密承诺函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管理人：
鉴于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以下称“电器集团等38家公司”）拟进行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以下称“本次招募”），本企业系本次招募参与单位，本企业在参与本次招募过程中将接触或使用电器集团等38家公司及实质合并重整案件相关的保密信息。本企业在此就保密信息的接触与使用等相关事项做出如下承诺：
一、保密信息
在本次招募过程中，电器集团等38家公司及其关联方、管理人及其聘请的审计、评估、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及前述主体的雇员、顾问、代理、代表，向本企业提供（不论是以口头、书面或其他任何使得本企业可接触的形式）的本次招募有关的意见、建议、分析、报告等（以下称“保密信息”）。
二、保密承诺
对于上述保密信息，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如下约定：
1.本企业将对接触或接收的保密信息予以保密，并保证该保密信息仅用于与本次招募有关之目的。未经管理人的事先书面同意，本企业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全部或部分披露该保密信息的任何内容。
2.如果法律之强制性规定或任何有关监管机构之强制性命令，要求本企业必须对本企业接触或接收的保密信息或基于保密信息得出的任何意见、判断或报告作出披露时，本企业应于接到通知或要求时及时通知管理人。
3.若本企业有违反本承诺函的情形，无论故意与过失，应当立即停止侵害，并在第一时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扩散，尽最大可能消除影响。
4.本企业承诺尽可能缩小知悉、了解保密信息的雇员、关联方及中介机构的范围，除确须获知保密信息的雇员、关联方及中介机构外，不得向其他雇员、关联方和机构披露保密信息。本企业向每个雇员、关联方及中介机构披露的信息应以该雇员、关联方及中介机构在本次招募中的工作任务为限，并且本企业聘请的中介机构应当向本企业出具保密承诺后，才能了解与本次招募相关的资料。
5.如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约定的保密义务而对电器集团等38家公司造成损失，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本承诺函自本企业盖章之日起生效，至保密信息依法成为公开信息之日终止。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    月    日


附件 6：

意向投资人报名承诺函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招募重整投资人的项目（以下称“本项目”），我方承诺：
一、我方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二、我方近三年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我方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参与重整投资，且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我方同意，如管理人需要对我方进行反向尽职调查的，我方将积极配合。
五、我方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误导性陈述、重大隐瞒或遗漏，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我方承担。我方自愿参与本项目重整投资人的公开招募和遴选， 已经获得内部有权机构的决策批准。
六、我方已充分阅读并知悉招募公告中的须知、投资意向金处理等事项，并同意接受其约束。如管理人根据情况对本次招募工作做出调整的，我方同意积极配合并不会提出任何异议或主张任何权利。
七、若我方最终被确定为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的重整投资人，我方将全面充分依照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    月    日
21

